
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

（经四届七次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以下简称本会）

分支机构管理，规范分支机构运行，发挥分支机构作用，根

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本会章程和民政部有

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会按照一个法人治理的要求，本着“会员不

重复，业务不重叠”的原则设立分支机构。分支机构为非法

人机构，在本会授权范围内专门从事公路行业某项业务活动。

分支机构不得再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不得另行制订章

程和换届。

第三条 本会分支机构冠名为“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

xx 分会”、“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 xx 专业委员会”、“中国

公路建设行业协会 xx 工作委员会”。分会是服务于公路行业

某一专业领域且可发展该领域会员的分支机构；专业委员会、

工作委员会是服务于公路行业某一专业或职业的分支机构。

开展活动时应使用全称，英文译名应准确规范。

第四条 分支机构由本会严格按照一个法人治理进行

统一管理，参照秘书处部门化管理方式，实行授权管理办法。

秘书处各部门按职责分工，归口管理分支机构的各项工作



第五条 分支机构应接受本会领导、监督、检查与考核，

严格遵守本会章程和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按照本会秘书处

各项内控制度开展业务。不得从事与本会宗旨、业务范围无

关的活动，不得损害本会名誉和利益。分支机构应建立健全

工作制度和管理办法，实现工作制度化和管理规范化。

第二章 设立、变更与注销

第六条 设立分支机构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行业内有成立分支机构的需求；

（二）业务范围符合本会章程的规定；

（三）业务与秘书处各部门和已设分支机构不交叉，不

重叠；

（四）有规范的名称；

（五）有专职工作人员、固定的办公场所和经费来源。

第七条 设立分支机构，应先制定设立方案，该方案应

包括分支机构的名称、宗旨、业务范围、主要负责人（理事

长、副理事长、秘书长）人选，以及分支机构工作条例。设

立方案经本会秘书处研究同意后，提交本会理事会或常务理

事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通过，并及时将表决结果

对外发布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第八条 分支机构的变更与撤销，应经本会秘书处研究

同意后，提交本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

进行表决后执行。



第九条 分支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予以改组、变

更或撤销:

（一）发生分立、合并、歇业、撤销等情况的；

（二）未经本会批准，擅自开展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不能完成本会交办任务的；

（四）因其他情形，由本会提出改组、变更、撤销的。

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十条 分支机构负责人（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实行任期制，每届 5 年，连续不超过 2 届。可与本会换届同

步变更。

第十一条 分支机构负责人总数原则上不超过 11 人，

理事长人选由本会秘书处提名，经本会常务理事会审议确定；

副理事长、秘书长人选由本会秘书处研究确定。分支机构秘

书长为专职。

分支机构理事长、副理事长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 70 周

岁；秘书长年龄不超法定退休规定。

第十二条 分支机构部门设置、人员编制须报本会秘书

处审批，原则上不超过 3 个。

第四章 人事劳资管理

第十三条 分支机构工作人员实行回避制度，配偶及直

系亲属不得在同一个分支机构内任职。

第十四条 根据工作需要，分支机构提出专职工作人员



需求计划和人选建议，由本会秘书处统一考核聘用。岗位设

置、考勤管理、绩效考核等执行本会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分支机构工作人员薪酬由基础工资、绩效工

资、津贴、补贴和福利等部分组成。基础工资、津贴、补贴

和福利执行本会统一标准；绩效工资以不高与本会工作人员

为原则，由分支机构根据业务发展和经营状况、专业领域薪

酬水平情况等提出意见，经本会秘书处审议确定。

第五章 会员和会费管理

第十六条 分支机构在本会的授权范围内，依照本会章

程及自身业务范围和特点发展会员，不得重复发展会员。分

支机构的会员为本会会员。由本会负责会员的入会审批、注

册登记、收取会费、发放会员标志等。

第十七条 本会执行统一的会费标准，分支机构不得单

独制定会费标准。

第六章 业务管理

第十八条 分支机构必须在核定的范围内开展业务活

动，包括在业务范围内举办会议、展览、咨询、评价、认证、

鉴定、授牌、冠名、推荐、公益、培训等合规活动。

第十九条 业务活动实行计划管理。分支机构每年 12

月 15 日前向本会秘书处提交下一年度的业务活动计划，并

在业务活动筹备工作启动前提交活动方案和经费预算，经审

核同意后方可开展。



第二十条 分支机构开展的评审、评价、咨询等活动邀

请的专家，原则上须从本会专家库中遴选。

第二十一条 分支机构开展外事活动须报经本会秘书

处审批。

第七章 信息宣传管理

第二十二条 分支机构的信息宣传工作须严格遵守国

家和本会相关规定，并在本会的监管下开展。分支机构不得

自行设立网站或微信公众号。

第二十三条 分支机构的信息宣传内容主要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内容：本机构发布的文件通知，有影响力的会议、

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适于公开的对行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与本机构业务相关的行业信息等。

第二十四条 分支机构的信息宣传内容一般发布在本

会网站为其开设的二级页面内，较为重要的信息或没有开设

二级页面的分支机构的宣传内容可发布在本会网站首页、本

会微信公众号上。

第二十五条 分支机构需要在非本会主办的媒体上发

布信息的，须报本会秘书处审定宣传方案和宣传通稿，经批

准后执行，不得擅自对外宣传。

第八章 印章管理

第二十六条 分支机构的印章由本会统一刻制和管理。

分支机构印发的文件须报本会秘书处备案。



第二十七条 分支机构文件用印，须经分支机构秘书长

和本会秘书处分管领导审批，用印后须留存签批原件或复印

件。未经批准不得用印。

第二十八条 使用分支机构印模须经本会秘书处分管

领导批准。分支机构需使用本会文号和印模印制文件的，由

本会秘书处综合部统一送印。

第二十九条 严格控制分支机构印章的借用。确需将印

章借出使用的，须经分支机构秘书长和本会秘书处分管领导

批准。借用人须严加保管，防止丢失、损坏，用后及时交回。

需使用本会印章的，使用过程中须有人监印。

第三十条 本会秘书处综合部安排专人负责分支机构

印信管理，做好用印记录，接受检查监督。

第九章 财务与资产管理

第三十一条 本会秘书处对分支机构的财务工作实行

集中统一管理、内部单独核算（严格执行年度财务预算），

即为各分支机构单独设置账页，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

制度》和本会财务管理规定进行会计核算。资金由本会集中

归口统一管理，严禁设立小金库、账外账。

第三十二条 分支机构资产管理、报销管理等按照本会

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分支机构的全部收支必须纳入本会财务

统一核算、管理，不得进入其他单位、组织或个人账户。分



支机构经本会授权可以代表本会接受捐赠、赞助，不得自行

接受，不得截留。

第十章 考核管理

第三十四条 本会对分支机构实施年度业绩考核，考核

内容主要包括分支机构对本办法的落实情况、年度计划完成

情况、发展会员情况、会费收缴情况、财务状况和工作创新

情况等。考核等级分为优秀、较好、合格、不合格。

考核为优秀或较好的分支机构，可按规定申请调整基础

工资水平，并发放年终奖金，在印章管理、业务审批等方面

可实行授权的简易程序。

考核为合格的分支机构，年终奖金按规定标准减半发放，

基础工资不予调整。

考核为不合格的分支机构，不得发放年终奖金，基础工

资不予调整。

第三十五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分支机构，考核结果直

接评为不合格。

（一）违反国家及本会规定的行为；

（二）从事与本会宗旨、业务范围无关的活动，损害本

会名誉和利益的；

（三）未经本会批准，擅自组织开展活动的；

（四）其它严重违反本会章程或管理规定的行为；

（五）年度核算经营亏损的。



第三十六条 分支机构违反本会章程和制度时，视情节

轻重，做出警告、诫勉谈话并做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和责

令停止活动等处罚。

第三十七条 连续两年出现亏损的分支机构，应撤换分

支机构秘书长，或对分支机构采取“关停并转”等措施。年

度亏损严重的分支机构，追究其秘书长的责任。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与国家有关规定不一致的，按国家

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经四届七次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

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本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